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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登录平台 

1.打开辽宁省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网

（http://www.lnypcg.com.cn），在首页左侧点击相应的药

品交易平台链接，进入系统登录页面。 

2.输入医疗机构的用户名、密码进行登录。 

二、短缺药品上报 

1.医疗机构登录后，点击系统左侧的【采购目录管理】，

在下拉菜单中，点击第二项“采购目录管理”，在【有效采

购目录】中选择本医疗机构的短缺药品。 

 

 
 

通过点击短缺药品信息列表右侧对应的【短缺药上报】

按钮，进入短缺药品上报界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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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在短缺药品上报界面中，完整填写“短缺药品类型”、

“短缺原因”和“说明”等信息后，点击【上报】按钮将短

缺药品信息上报至对应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。 

 

三、短缺药品查询 

医疗机构如需对已上报至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的短缺药

品的历史信息进行查询，点击系统左侧的【采购目录管理】，

在下拉菜单中，点击第四项“短缺药品查询”，在【短缺药

品上报历史】中查看已上报的短缺药品信息。 

 

 


